



附件：
[bookmark: _GoBack]2017年度沙县农业综合开发茂溪流域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竣工财务决算审计（项目名称）


投 标 文 件







投标文件内容：　　　   投标文件__ _  _____
投标人: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_______年       月       日

注：投标文件每页都应加盖公章。


一、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 系              （投标人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姓名） 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递交、撤回、撤销                      2017年度沙县农业综合开发茂溪流域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审计（项目名称）投标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代理人姓名：           性别：         手机号码：         
单      位：                部门：         职务：             
身份证号码：                                                       

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扫描件


                          投  标  人：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二、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执业证书复印件、报名收据复印件（原件备查）。





















三、投标报价函

沙县夏茂镇人民政府（招标人名称）： 
    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2017年度沙县农业综合开发茂溪流域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审计（项目名称）的全部内容，愿意以人民币（大写）           元（¥            元）的投标总报价，按合同约定实施和完成合同内容，质量达到 合格  标准。
    2．我方承诺在投标有效期内不修改、撤销投标文件，投标有效期为60日历天。  
    3．如中标，我方承诺：
    （1）将派出                       为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
    （2）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在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3）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并移交全部材料。
4．我方承诺在本项目招投标过程中没有参与围标串标等违法行为。否则，我方愿意接受招投标监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以及列入招投标“黑名单”的处理决定。
5．我方已对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及其有关资料（包括第三方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进行了审查，保证其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若存在虚假，同意招标人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弄虚作假进行处理。

投标人：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